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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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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12315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建设运行规范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2262][bookmark: _Toc14362][bookmark: _Toc139446962][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41862970][bookmark: _Toc141426687][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以下简称“示范站”）建设运行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建站模式与职责、建设要求、运行要求、管理要求、认定管理、评价与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武汉市12315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建设和运行。
[bookmark: _Toc141426688][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7514][bookmark: _Toc141862971][bookmark: _Toc139446963][bookmark: _Toc12350]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39446964][bookmark: _Toc32670][bookmark: _Toc14241][bookmark: _Toc141426689][bookmark: _Toc141862972][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消费维权服务站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service station
由市场监管部门指导，依托与消费者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市场主体或社会团体建立的用于快速、便捷处理消费者投诉纠纷，并向消费者提供相关消费信息咨询服务的固定场所。

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service demonstration station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消费维权服务站。
[bookmark: _Toc10516][bookmark: _Toc139446965][bookmark: _Toc28470][bookmark: _Toc141426690][bookmark: _Toc141862973]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139446970]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的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自愿申报原则；
畅通便捷原则；
依法快处原则；
社会共治原则。
[bookmark: _Toc141426691][bookmark: _Toc2282][bookmark: _Toc26874][bookmark: _Toc141862974]基本要求
示范站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建设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的基本要求。
申报的市场主体应具备以下资质：
1. 经营主体资格合法，行政许可及相关证照、证明文件完备；
申报单位从业人员具备法定从业资格，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特殊工种持证上岗；
申报的市场主体应实名诚信经营，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符合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明码标价，计量合规，有售后保障，投诉处理及时，消费者满意度情况良好。
申报的市场主体近3年内不存在因自身过错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或其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_Toc27297][bookmark: _Toc15713][bookmark: _Toc141862975][bookmark: _Toc141426692][bookmark: _Toc139446971]建站模式与职责
维权站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
1. 市场主体建站模式。市场主体建立的维权站负责争议和解和调解，具有向消费者宣传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并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职责；
行业协会建站模式。行业协会建立的维权站负责争议和解，具有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宣传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职责。
[bookmark: _Toc4720][bookmark: _Toc32531][bookmark: _Toc141862976]建设要求
[bookmark: _Toc7484][bookmark: _Toc141862977]场所要求
[bookmark: _Toc5720]示范站应配有固定服务场所，提供咨询及处理问题等服务，并有相对独立的和解室。
[bookmark: _Toc12820]示范站使用全市规范统一的名称，名称格式为“主体单位名称+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有关牌匾、桌牌、公示牌应设在显著位置，并符合附录A的规定。
[bookmark: _Toc5751]示范站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开营业执照、经营许可等合法有效资质证明。
[bookmark: _Toc30905]示范站应设置宣传栏、安全警示或提示标识，公开服务承诺。
示范站应在醒目位置以悬挂意见箱、公示电子邮箱等方式公示多种投诉反馈渠道。
[bookmark: _Toc16680]示范站应设置人性化便民服务设施、经营场所相符合的无人服务设备等。
经营场所应干净卫生、整洁舒适、布局合理，提高消费者服务体验。
宜在经营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bookmark: _Toc141862978][bookmark: _Toc31032]人员要求
[bookmark: _Toc487]示范站应配备不少于2名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
[bookmark: _Toc31348]工作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同时每年度至少参加一次消费维权法律法规培训。
[bookmark: _Toc1445]工作人员应熟悉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熟练掌握消费维权服务技能，能独立解决消费纠纷或参与协助市场监管所解决消费纠纷，有成功调节消费纠纷的案例。
[bookmark: _Toc22005]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做到耐心协调、积极引导、用语规范、举止文明、态度和蔼。
[bookmark: _Toc24074][bookmark: _Toc9998][bookmark: _Toc141862979]运行要求
[bookmark: _Toc11949][bookmark: _Toc26784][bookmark: _Toc141862980]受理渠道
[bookmark: _Toc17994]示范站应畅通投诉受理渠道，开通多种受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受理渠道：
现场投诉和信函投诉；
电话和传真投诉；
网络投诉。
[bookmark: _Toc20830][bookmark: _Toc1875][bookmark: _Toc141862981]工作流程
[bookmark: _Toc141862982][bookmark: _Toc24568][bookmark: _Toc8886]受理
示范站接到投诉后，属于投诉受理范围的，应按照附录B《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表》进行投诉登记；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应书面或口头告知消费者不予受理的原因。
工作人员应耐心倾听消费者诉求，告知服务流程、反馈时间等。
[bookmark: _Toc141862983][bookmark: _Toc9784][bookmark: _Toc4131]评估
示范站应根据分级分类的处置要求，对消费者诉求进行评估并妥善处置。
[bookmark: _Toc141862984][bookmark: _Toc26973][bookmark: _Toc22250]处理
示范站受理投诉后，应根据消费者提供的事实、理由及证据，及时展开调查，对争议双方有分歧的事实进行核实。
示范站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经营者向消费者的承诺提出处理意见，与消费者进行协商和解。
示范站宜在1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方案或处理结果告知投诉方，促使争议双方达成协议。对疑难复杂的投诉，调查处理时间可适当延长，应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
示范站宜对投诉处理全过程进行详细记录，记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在和解过程中发现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应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核查。
[bookmark: _Toc2803][bookmark: _Toc141862985][bookmark: _Toc31518]反馈
经示范站解决的争议，争议双方可口头达成协议或书面签订协议。
经示范站处理仍未解决的争议，应根据争议的性质和类型判断，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关情况。
在投诉处理完成后，应及时对消费者进行回访，开展投诉处理消费者满意度评价。
[bookmark: _Toc141862986][bookmark: _Toc7951][bookmark: _Toc29659]改进
消费投诉处理完毕后，应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
[bookmark: _Toc2638][bookmark: _Toc141862987][bookmark: _Toc11459]归档与信息管理
消费投诉处理完毕后，应按照附录C《消费维权服务站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登记簿》对《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表》中的简要信息依照时间顺序记录并归档，妥善保存。
保存投诉处理涉及的资料应完整、真实和准确，并进行存档。投诉涉及的举证材料应完整存档，宜一案一档。电子档案保存期限应不少于5年，纸质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示范站应对消费投诉有关个人信息予以保密，投诉件所载信息只供示范站工作人员处理投诉使用，不应将有关信息透漏给其他无关人员，不应超出规定用途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相关信息。
示范站应定期对投诉受理和处理等情况进行统计，并按要求上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统计报送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受理消费投诉数量、双方和解数量、和解率、争议金额等。
[bookmark: _Toc23367][bookmark: _Toc141862988][bookmark: _Toc24352]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41862989][bookmark: _Toc7550]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41862990][bookmark: _Toc23537][bookmark: _Toc21486]投诉管理制度
应畅通投诉处理渠道，及时接处消费者投诉，建立健全各项投诉处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1. [bookmark: _Toc31798]建立健全消费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应建立投诉登记、评估、处理、反馈、归档等基本工作制度；
[bookmark: _Toc3539]建立消费投诉分级分类响应处置制度。根据投诉事项的严重性、复杂性、引发群体投诉的可能性等因素进行评估，按照紧急程度、事件性质以及影响范围等方面对消费投诉分级分类响应；
[bookmark: _Toc13840]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处理过程中发现涉及严重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消费维权事件，应依职责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建立健全宣传教育制度。应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和解决消费纠纷的有关知识，不断提高消费纠纷化解能力。
[bookmark: _Toc141862991][bookmark: _Toc1564][bookmark: _Toc28879]长效管理制度
应根据消费者咨询和投诉情况，定期对受理和处理的消费诉求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有针对性地加强和完善内部各项经营管理制度，构建消费维权长效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1. 建立健全消费投诉信息分析和报送制度；
[bookmark: _Toc1566]建立顾客满意度调查及持续改进满意度的相关制度；
[bookmark: _Toc5570]建立健全瑕疵、缺陷、不合格商品处置和“三包”等制度；
[bookmark: _Toc22419]建立健全质量查询和追溯体系；
[bookmark: _Toc24985]建立健全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服务制度；
[bookmark: _Toc12296]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索证索票等商品或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制定并实施商品或服务质量监督举报奖励制度。
[bookmark: _Toc141862992][bookmark: _Toc8321][bookmark: _Toc11876]安全管理制度
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
1. [bookmark: _Toc10435]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应建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Toc512]建立健全消费者信息保护制度。收集消费者信息前应征得其同意，并公开收集、使用规则，并制定信息泄漏的应急方案。
[bookmark: _Toc141862993][bookmark: _Toc25389][bookmark: _Toc27219]管理目标
[bookmark: _Toc22220]维权情况
投诉处理及时高效，消费者投诉按期处置率应达到100%。
[bookmark: _GoBack]消费纠纷化解有效，当年消费投诉和解率应不低于90%，不发生群体性投诉事件。
积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投诉办理结果满意率应不低于95%。
积极配合行政部门处置重大消费纠纷，取得实效。
[bookmark: _Toc13508]消费环境
诚实守信、依法经营，承担起消费维权第一主体责任，履行消费维权法定义务和服务承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质量合格、价格合理、计量合规，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售后服务、内容等信息公开透明、真实全面，无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按公平、合法和诚信原则制定价格，明码标价，无不正当、不公平价格行为或价格垄断等违法行为。
交易合同公平、合理，不存在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强迫交易等行为。
主动向消费者出具购物凭证或服务单据。
[bookmark: _Toc141862996][bookmark: _Toc23092][bookmark: _Toc27935]创新管理举措
[bookmark: _Toc16222][bookmark: _Toc8352]宜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消费维权服务，建立投诉处理绿色通道（包含ODR等通道），且运作良好。
宜推行先行赔付、无理由退货等消费维权工作机制，且成效明显。
[bookmark: _Toc18909]宜通过分析投诉举报数据，对商户开展投诉信息公示、星级管理等。
[bookmark: _Toc30236]宜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践行绿色环保承诺，提供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宜开展消费教育，通过宣传画、宣传册、LED显示屏、标语等渠道，对消费者开展形式多样的消费宣传和消费警示，同时积极宣传示范站的工作成果，得到媒体正面报道或获得上级领导肯定。
[bookmark: _Toc141426709][bookmark: _Toc141862997][bookmark: _Toc139446987][bookmark: _Toc12730][bookmark: _Toc22518]认定管理
[bookmark: _Toc139446988][bookmark: _Toc141426710][bookmark: _Toc141862998][bookmark: _Toc635][bookmark: _Toc31661]认定范围
充分考虑示范站受理投诉数量、解决纠纷质量、服务时效、投诉处理消费者满意度、消费教育宣传和良性持续运营能力等多个维度。
[bookmark: _Toc139446989][bookmark: _Toc8698][bookmark: _Toc141862999][bookmark: _Toc141426711][bookmark: _Toc17416]认定程序
[bookmark: _Toc139446990][bookmark: _Toc141863000][bookmark: _Toc13033][bookmark: _Toc141426712][bookmark: _Toc28643]企业申报
申报单位服务站应对照本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后，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纸质申报材料。
[bookmark: _Toc139446991][bookmark: _Toc970][bookmark: _Toc141863001][bookmark: _Toc141426713][bookmark: _Toc16187]审查推荐
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报送市市场监管部门。
[bookmark: _Toc139446992][bookmark: _Toc141426714][bookmark: _Toc20560][bookmark: _Toc141863002][bookmark: _Toc29542]审核评定
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专家组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评审，专家组通过实地查验、座谈交流、查看资料等方式开展工作。
[bookmark: _Toc139446993][bookmark: _Toc141426715][bookmark: _Toc3761][bookmark: _Toc141863003][bookmark: _Toc24449]结果公示
评定结果宜进行公示，公示结果无异议的单位可授予“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示范点”称号，并颁发示范点荣誉牌匾。
[bookmark: _Toc141426716][bookmark: _Toc139446994][bookmark: _Toc869][bookmark: _Toc141863004][bookmark: _Toc29650]跟踪管理
[bookmark: _Toc139446995][bookmark: _Toc141426717][bookmark: _Toc692][bookmark: _Toc141863005][bookmark: _Toc5543]业务指导
市场监管部门宜加强对示范站的日常业务指导，引导其创新消费维权工作机制，加强典型宣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bookmark: _Toc139446996][bookmark: _Toc141426718][bookmark: _Toc26033][bookmark: _Toc141863006][bookmark: _Toc6590]动态管理
示范站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抽查制度。抽查工作由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实施或委托区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实施。
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示范站反馈，督促其及时整改。
[bookmark: _Toc139446997][bookmark: _Toc141426719][bookmark: _Toc28267][bookmark: _Toc141863007][bookmark: _Toc32488]撤销授牌
示范站消费纠纷处理不当，引发重大群体性消费投诉事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由市市场监管部门撤销荣誉称号并对外公示。
对撤销荣誉称号的服务站在被撤销公布之日起2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bookmark: _Toc139446998][bookmark: _Toc141426720][bookmark: _Toc475][bookmark: _Toc141863008][bookmark: _Toc12430]评价与改进
示范站宜每年开展一次内审自评活动，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运行服务评价。
市场监管部门应定期对示范站进行业务考核评价。
示范站应对建设运行工作进行持续改进，树立投诉处理典型案例，主动宣传消费维权成效，鼓励工作机制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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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13988][bookmark: _Toc6109][bookmark: _Toc141863009][bookmark: _Toc139446999][bookmark: _Toc141426721]
（规范性）
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标识标牌
[bookmark: _Toc19990][bookmark: _Toc9006][bookmark: _Toc141863010][bookmark: _Toc141426722][bookmark: _Toc139447000]服务站匾牌
服务站匾牌规格60*40cm，材质为平面折边拉丝不锈钢，标识见图A.1。
[image: 铜牌]
服务站匾牌标识
[bookmark: _Toc141426723][bookmark: _Toc29773][bookmark: _Toc139447001][bookmark: _Toc141863011][bookmark: _Toc1066]服务站桌牌标识
服务站桌牌规格20*30cm，材质为亚克力，标识见图A.2。
[image: 桌牌]
服务站桌牌标识
[bookmark: _Toc141863012][bookmark: _Toc22128][bookmark: _Toc141426724][bookmark: _Toc139447002][bookmark: _Toc16416]服务站公示牌
服务站公示牌规格85*60cm，材质为亚克力5mm，标识见图A.3。
[image: 公示牌（有槽）]
(a)
[image: 公式牌（无槽）]
(b)
服务站公示牌标识
[bookmark: _Toc141863013][bookmark: _Toc8823][bookmark: _Toc141426725][bookmark: _Toc139447003][bookmark: _Toc30810]示范点荣誉牌匾
示范点荣誉匾牌见图A.4。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图片_20230626150859.png]
示范点荣誉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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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157][bookmark: _Toc20033][bookmark: _Toc141863014][bookmark: _Toc141426726][bookmark: _Toc139447004]
（规范性）
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表
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表见表B.1。
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表
登记人：                                                年  月  日
	投诉人姓名：    
	联系方式：
	消费日期：

	投诉内容：




                                                                        









                                              （可另附页）

	处理结果：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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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652][bookmark: _Toc32703][bookmark: _Toc141426727][bookmark: _Toc141863015][bookmark: _Toc139447005]
（规范性）
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簿
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簿见表C.1。
表C.1  消费维权服务站消费投诉登记簿
 填报单位：                                                  填报人：
	编号
	投诉人姓名
	联系方式
	投诉日期
	投诉事由
	涉及金额
	处理结果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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